附件：
    文物博物系列专业人员职称评价
基本标准（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条件适用于从事文物博物专业工作,评审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专业技术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标准条件
[bookmark: _GoBack]（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学风端正，恪守诚信，具有献身于文物博物事业的精神。
（三）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按照要求参加继续教育。
（四）单位省级人员须受聘现专业技术岗位满3年，市（州）级人员须受聘现专业技术岗位满2年，县（市）、区级人员须受聘现专业技术岗位满1年标准。
（五）受聘以来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三、基本条件
参加文物博物系列各层级职称评审人员，除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条件，还应分别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助理馆员（初级）
    1.基本掌握本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或者具有基本操作技能，基本了解文博行业发展现状和相关政策法规。
    2.基本具备从事文物博物馆研究、文物保护、文物考古、文物利用等工作的能力，能够胜任各项日常基础性工作。
    3.具备硕士学位；或者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1年见习期满，经考察合格；或者具备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文博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或高中毕业或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从事文博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
（二）馆员（中级）
    1.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文博行业发展现状，在本专业技术领域内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能够在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独立开展本专业工作。
    2.在文物博物馆研究、文物保护、文物考古、文物利用等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或者能够较为熟练解决常见的技术问题、取得某些技术成果；或者作为参与人完成一定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或项目，能够独立承担部分工作。
    3.具有指导助理馆员开展工作的能力。
    4.具备博士学位；或者具备硕士学位，取得助理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2年；或者具备其他学历，取得助理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4年。
    （三）副研究馆员（副高级）
    1.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技术能力，具有较深的研究或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创造性开展工作，是专业领域内的骨干人才。
  2.在文物博物馆研究、文物保护、文物考古、文物利用等领域取得具有创新性和行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或者具有较高的实践操作能力，参与解决关键性技术难题、取得有代表性的技术成果；或者作为主要参与人完成若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或项目。
  3.具有培养、指导馆员、助理馆员开展专业研究或实践操作的能力。
  4.具备博士学位，取得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2年；或者具备其他学历，取得馆员职称后，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5年。
（四）研究馆员（正高级）
    1.科研工作能力强，具有扎实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相应学术、技术领域有独到见解，能够解决复杂的专业问题或指导完成重大科研任务、工程或项目，在专业领域内起带头作用和指导作用。
    2.在文物博物馆研究、文物保护、文物考古、文物利用等领域取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或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或者具有突出的实践操作能力，成功解决关键性技术难题、取得重大影响力的技术成果；或者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主要参与人完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或项目。
    3.具有指导、培养副研究馆员、馆员等开展专业研究或实践操作的能力。
4.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副研究馆员职称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5年；具有大专学历，取得副研究馆员资格满5年，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25年；具有中专学历，取得副研究馆员资格满5年，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30年。
